
仪器党政字〔2017〕002 号

关于印发《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院管经
费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学院及各口经费的管理，推进学院院管经

费使用和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特制定《仪器科学与光电

工程学院院管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现予以下发，请遵照执

行。

特此通知。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六日



主题词：经费 管理 通知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2017 年 3 月 16 日印发

共印 16 份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院管经费使用

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学院及各口经费的管理，严格规范使

用程序，推进学院院管经费使用和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

根据《领导干部践行“三严三实”、落实八项规定的十个要

求》（北航党政办字〔2015〕40 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差

旅费管理办法》（北航财字〔2015〕1 号）、《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实施细则》（北航党政办字〔2015〕45

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事接待管理办法》（北航外字

〔2015〕45 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会议费管理办法》（北

航财字〔2016〕2 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差旅费暂行管理

办法》（北航财字〔2016〕32 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会议

费暂行管理办法》（北航财字〔2016〕33 号）等文件规定，

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院管经费包含学院统一管理的学

院运行基金、科研指标基金、捐赠经费、代管经费等，以及

各口管理的本科教学运行类经费、研究生教学运行类经费、

本科学生活动类经费、研究生学生活动类经费、党建类经费、

实验中心运行类经费、工会活动类经费等，也包含今后新增



或其他未列入的学院公用经费。

第三条 院管经费是学院共有资源，主要是用来支持学

院的发展和保证学院各方面工作的正常运行。各负责口应严

格按照学校和学院的相关规定，严格按照程序使用经费。

第二章 经费的管理

第四条 学院院长为学院经费的总负责人，书记为总监

督人；院长、书记共同对学院经费的使用负责。

第五条 学院行政副院长配合院长管理学院统一管理的

运行经费；本科教学副院长负责管理学院本科教学运行类经

费；研究生教学副院长负责管理研究生教学运行类经费；研

究生指导主任负责管理研究生学生活动类经费；党委副书记

负责管理党建类和本科学生活动类经费，工会主席负责管理

工会类经费。若有新增经费或新增类别按照业务主管职责归

口管理。

第六条 各类经费管理负责人应按照规定认真做好负责

经费的日常管理、使用审核、预算决算等工作。年初向党政

联席会汇报经费收入情况、使用预算；年终向党政联席会汇

报经费支出情况和决算结余情况。

第八条 各类经费使用必须严格按照学院发展和业务必

须的原则使用。严禁因私或违反国家、学校和学院的相关规

定使用经费。

第三章 经费的使用程序



第九条 经费使用实行预算制，各口应在年初做好使用

预算，报党政联席会审批，审批通过后方可按照预算执行经

费支出。

第十条 经费具体使用过程中，因学院工作必须，出现

与预算不符支出情况的，各口主管领导应提出使用申请，报

党政联席会审批，审批通过后方可执行经费支出。

第十一条 经费支出采取分级负责，党政联席会集体审

核制度，每次党政联席会（两周 1 次）的最后一个议题为审

核经费支出。具体程序如下：

1.经费使用经办人登陆财务系统填写打印《经费报销

单》，填写《学院经费支出情况详单》，并签经办人字。

2.分管领导依照预算，对经费支出明细情况及票据情况

进行审核，并签审核人字。

3、分管领导持《经费报销单》、《学院经费支出情况详

单》向党政联席会使用情况，党政联席会集体审核。

4．经费负责人签字。

5．经办人将《学院经费支出情况详单》归档，持《经

费报销单》到财务处报销。

第四章 经费的使用监督

第十二条 学院院管经费的使用管理要做到公开公正，

全院教师对学院经费的使用情况有知情权和监督权。各口主

管领导年终要向党政联席会、教代会或教职工大会汇报年度



经费使用情况。教职工对经费使用有异议的也可以随时到各

口查询使用情况。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院管经费使用管理

规定》（仪器党政字）〔2012〕012 号）自本办法发布之日起

废止。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负责解

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六日


